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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丈夫受贿，妻子当助手，4年不到接受64人的贿赂，受贿次数多达140余次。11月26日，南昌市西湖区法院对南昌市新建县教体局原党委书记、局长张考羊及妻子熊桂兰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，被告人张考羊获刑13年，熊桂兰获刑7年。
校长为升职“打点”上级
为了能让县教体局答应拨给学校的3万元资金到位，“送现金”成了新建县某乡镇小学校长邓某当年的一大“战略”。

2005年中秋节前，邓某来到南昌市新建县教体局党委书记张考羊的办公室，放下现金1万元。这是邓某第一次贿赂张考羊。当然，他的另一大目的，也为了自己“能从乡里调至县里工作”。2006年7月，邓某和张考羊同时去成都学习。其间，邓某“孝敬”了张考羊1万元现金。成都之行不久，在张考羊的帮助下，邓某被成功调至县教体局工作，但未安排具体职务。

2007年端午节前，邓某又来到张考羊家，并留下现金5000元。2008年11月，邓某被任命为新建县教体局某中心负责人。

妻子当“钱内助”属从犯
现年52岁的张考羊，2004年8月9日被任命为新建县教育体育局党委书记，2007年5月18日被任命为新建县教育体育局局长。

经检察机关统计，张考羊在邓某处共计收受2.5万元贿赂，但邓某仅是他众多的“敛财”对象之一。

2006年上半年，新建县某校周娟（化名）找到张考羊的妻子熊桂兰帮忙，并将礼品及个人简历、自荐信送到张考羊家。2006年8月，周娟被任命为其所在学校副校长。

4年间，张考羊共收受邓某某、魏某等多达64人的贿赂，次数达140余次之多。

2009年10月26日，新建县纪委对张考羊涉嫌利用提拔调整干部之机，收受部分校领导财物问题进行调查核实。2009年11月9日，张考羊被“双规”。

2010年11月26日，南昌市西湖区法院一审审理认为，张考羊身为国家工作人员，单独或伙同被告人熊桂兰多次收受他人47.76万元，其行为已经构成受贿罪，熊桂兰亦构成受贿罪，在共同犯罪中属从犯，遂作出上述判决。


